《2014年学校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》党政办项目工作方案

1.制定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

责任领导：刘芝平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郭卫
工作举措：已完成初稿，并提交了党委。待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后，征求相关部门及人员意见后再修改。
完成时间：2014年12月
27.贯彻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落实好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规定。坚持不懈地纠正“四风”。

责任领导：刘芝平    责任人：徐友坤
工作举措：(1)按国家规定修订学校《公务接待工作暂行办法》和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“三公”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。(2)严格坚持接待审批程序和接待标准。(3)联合督查办、纪检监察室加强督查监督，对严重违反“四风”现象给予通报。
完成时间：2014年10月前完成制度修订，其它工作全年坚持。
28.积极推进党务校务公开，加强干部任用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领导干部收入、出国(境)、财务管理、招生录取、学生就业等重要信息公开，突出推动“三公”经费公开。

责任领导：刘芝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王伟
工作举措：(1)严格执行学校《关于实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意见》和《校务公开实施办法》。(2)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，按时按要求公开相关工作项目。(3)做好党务校务公开网站建设，保证公开信息及时上传。(4)坚持按季度通报“三公”经费开支情况。
完成时间：2014年12月
29.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，完善群众参与、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。
责任领导：刘芝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郭卫、马明辉、谢大进
工作举措：(1)按《关于执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》要求，对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提醒领导按制度、按程序决策。(2)对事关师生利益的重要事项，向校领导建议邀请师生列席决策会议。(3)对技术性、专业性问题，要邀请专家进行论证，并将论证意见及时报告校领导。
完成时间：2014年12月
